武汉华鑫汇通金属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税务服务机构选聘公告

附件2:
保密承诺函

武汉华鑫汇通金属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根据《武汉华鑫汇通金属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关于公开选聘税务服务机构的公告》，我方报名参与武汉华鑫汇通金属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税务服务机构的招募和遴选，为此，我方对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1、我方及我方代理人或参与人员从管理人或者其他渠道获得的有关武汉华鑫汇通金属实业有限公司尚未对外公开披露的有关信息严格遵守国家相关保密法律法规，未经武汉华鑫汇通金属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书面同意不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2、我方同意采取一切合理措施对武汉华鑫汇通金属实业有限公司的商业信息予以保密，尽到与保护自身商业秘密相同的最高程度的谨慎注意义务，禁止任何与该保密信息无关之人员接触或取得该保密信息。
[bookmark: _GoBack]3、我方承诺所接触的保密信息仅为本项目目的而使用，不将保密信息用于其他任何场合或者交易，也不以任何其他方式滥用保密信息。
4、我方承诺管理人有权根据项目的实际需要要求我方将保密信息载体或复制件予以返还、销毁或永久删除。
5、如我方违反本承诺而给武汉华鑫汇通金属实业有限公司造成任何损失，应及时弥补武汉华鑫汇通金属实业有限公司及/或管理人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商誉损失及为维权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差旅费等）。
6、本承诺经我方盖章后生效。
7、我方所作出的承诺，不受相关协议是否签订、解除、目的实现等情况的影响。
8、我方所作出的承诺，不能撤回、变更且不能声明作废。


特此承诺。

 参选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
       二〇二六年【】月【】日



